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税务问答（一）

Q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企业从境外采购防疫物品有哪些税收政

策？

答：《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6 号）

针对本次疫情，国内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以及来华或在

华的外国公民从境外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并直接捐赠；境内加工贸易企业捐

赠。捐赠物资应直接用于防控疫情且为：进口物资增加试剂，消毒物品，防护用

品，救护车、防疫车、消毒用车、应急指挥车或《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

行办法》规定品种的产品，给予免征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政策。

Q2： 如果上述捐赠的防疫物品是我们企业原本已经采购完成并纳税的物资，因

本次疫情，我们公司捐赠出去的，还能退税吗？

答：《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6 号）

符合 2020 年 6 号公告项下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其中，

已征税进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可凭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增值税进项税额未抵扣证明》，向海关申

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手续；已申报增值税进项税

额抵扣的，仅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消费税手续。有关进

口单位应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向海关办理退税手续。



Q3： 如果上述采购的防疫物品我们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捐赠，可否享受税前扣除

的减税政策？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99 号

个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

家机关，向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以下简称公益捐赠），发

生的公益捐赠支出，可以按照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

其中，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资格认定，每年民政部/税务机关会定期公布，只有向

列入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内的企业捐赠方可享受个人所得的扣除政策。

根据财税[2010]45 号文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的受赠

资格，无需认定。捐赠人向上述单位捐赠时，需要取得有效的证明文件。

2019 年 99 号公告第九条，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在接受个人捐赠时，

应当按照规定开具捐赠票据；个人索取捐赠票据的，应予以开具。个人应留存捐

赠票据，留存期限为五年。

Q4： 我们个人名义向本次疫情重灾区进行了捐赠，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如何扣

除？

答：根据财税 2019 年第 99 号公告，我国居民个人的公益捐赠按照 30%的比例

可以自行选择在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以

下统称分类所得）、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扣除。



即捐赠人可以选择在综合所得（含工资薪金/劳动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应

纳税所得额中的 30%进行扣除。

应纳税所得额=全年综合收入总额-基本扣除（6 万，劳动报酬扣除 20%，稿酬

扣除 20%后按照 70%计，特许权使用费扣除 20%）-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子女

教育/养老/房贷等）-免税项目（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保险赔偿款/退休金等）

捐赠人可以选择在经营所得中扣除（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自然

人合伙人），按照经营所得的 30%扣除；也可以从分类所得的 30%中予以扣除，

扣除的顺序可以由捐赠人自行决定。

律师建议，如居民纳税人发生公益捐赠支出，在扣除前应当考虑综合所得/经营

所得/分类所得适用的不同税率产生的税负不同，把握政策红利。

Q5：我是一个合伙企业的负责人也是合伙人之一，这次疫情我想用我企业的经

营收入进行捐赠，我的捐赠支出是否可以税前扣除？

答：根据财税 2019 年第 99 号公告，我国居民个人的公益性捐赠可以以经营所

得进行税前扣除，扣除额度为合伙人企业自然人合伙人在捐赠年度从合伙企业的

分配比例，计算归属于每个投资者的公益捐赠支出，自然人投资者应将其归属的

合伙企业公益捐赠支出和本人需要在经营所得扣除的其他公益捐赠支出合并，在

其经营所得中按照 30%比例扣除。

如果是个人独资企业，则分配比例为 100%，同样按照投资人分配的经营所得中，

按照 30%比例扣除。



律师提醒注意，如果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为核定征收时，不得扣除公益捐赠

支出。只能从分类所得（财产转让/股息/红利/偶然/财产租赁）或者综合所得中

扣除。

Q6：请问，我们听说向有些单位捐赠，可以全额抵扣税，请问都有哪些单位？

答：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等 5 家单位的捐

赠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3]204，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捐赠，准予在缴纳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此外，参照财税[2010]107 号 《关于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27 号《关于支持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7]60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中针对受灾严重以及国际影响事件进行的捐

赠均享受全额免交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故此，预计本次疫情期间国家将逐步出台

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个人的捐赠行为。

Q7：我们想向本次疫情重灾区捐赠生活用品，有没有什么税收政策？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

口税收暂行办法》2015 年第 102 号

（一）衣服、被褥、鞋帽、帐篷、手套、睡袋、毛毯 及其他生活必需用品等。

（二）食品类及饮用水（调味品、水产品、水果、饮料、烟酒等除外）。



（三）医疗类包括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医疗书籍和资料。其中，对于医疗药品

及医疗器械捐赠进口，按照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四）直接用于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各类职业学校、高中、初中、小学、

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教材、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品。其中，教学仪器是

指专用于教学的检验、观察、计量、演示用的仪器和器具；一般学习用品是指用

于各类职业学校、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学和学生专用的文具、教具、体

育用品、婴幼儿玩具、标本、模型、切片、各类学习软件、实验室用器皿和试剂、

学生校服（含鞋帽）和书包等。

（五）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包括环保系统专用的空气质量与污

染源废气监测仪器及治理设备、环境水质与污水监测仪器及治理设备、环境污染

事故应急监测仪器、固体废物监测仪器及处置设备、辐射防护与电磁辐射监测仪

器及设备、生态保护监测仪器及设备、噪声及振动监测仪器和实验室通用分析仪

器及设备。

（六）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上述物品如果是进口途径取得，可以申请免进口环节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同

时，企业符合法定捐赠条件的捐赠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扣减。

Q8： 我们是国内的企业，我们想用自己企业的产品直接向疫区捐赠，请问我们

是不是还要交税？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单位或者个体工商

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同销售货物。

但是，财税（2016）36 号文附件第十四条又规定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



为对象的无偿转让行为是视同销售行为的除外情节。故此，关于公益捐赠的增值

税应属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此外，附件第十四条第三款列明还有“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借鉴之前的重大事件的相关税收政策，关于捐赠

的增值税缴纳问题会有更明确的文件，请公司做好捐赠物品的成本汇总（主要是

对应捐赠物品使用的原材料的进项税核算，以应对非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对应的

进项税政策差异的适用）。

如，贵公司参照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的公益受赠单位名单进行捐赠，则

捐赠支出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

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最新名单可以参照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的 2019 年第 69 号《关于 2017 年

度第二批和 2018 年度第一批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Q9：我们公司年后新进员工，因本次疫情导致无法按期办理社保登记等事宜，

后期是否能补交？

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7 号

因受疫情影响，用人单位逾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缴费等业务，经办机构应及时

受理。对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 2020 年一次性补缴或定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放

宽时限要求，未能及时办理参保缴费的，允许疫情结束后补办，并在系统内标识。

逾期办理缴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补办手续应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

完成。



Q10：我们个人通过海外代购采购的本次疫情防护用品，并向红十字会/各类慈

善机构捐赠有没有税收政策？

答：个人捐赠的税收政策参见本文第四题。同时，因目前海外代购的行为，实际

上海关总署公告 2010 年第 54 号《关于进境旅客所携行李物品验放标准有关事

宜》已经明确，如：“进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

在 5000 元人民币以内（含 5000 元）的；非居民旅客携带拟留在中国境内的个

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 2000 元人民币以内（含 2000 元）的，海关予以免税

放行，单一品种限自用、合理数量，但烟草制品、酒精制品以及国家规定应当征

税的 20 种商品等另按有关规定办理。”鉴于，目前海外代购通常已自然人随行

李免税入境的客观事实，目前尚无相关政策适用。

Q11：现在国家要求我们尽量不出门，减少集中办公，公司的纳税申报月底前要

完成怎么办？

答：《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优化纳税缴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全国范围内将 2020

年 2 月份的法定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 2 月 24 日；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可以视情

况再适当延长，具体时间由省税务局确定并报税务总局备案；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受疫情影响，在 2020 年 2 月份申报纳税期限延长后，办理仍有困难的，还可

依法申请进一步延期。与此同时，各地税务机关要提前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申报

纳税期限延长后，纳税人的税控设备能够正常使用，增值税发票能够正常领用和

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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